
债转股的税务处理方式可以分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理。同一重组

业务的当事各方应遵循一致性税务处理原则，即统一按一般性或特殊性税务处理，

债务人如果不想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则债权人就不能确认债务重组损失。基于此，

在实操过程中，债务重组双方，应从自身情况出发进行协商，尽可能选择共赢的

税务处理方式。

基本情况

甲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时，应付乙公司 5000万元。重整计划明确，甲公司增

发 1000万股股票（每股面值 1 元），偿还乙公司的欠款。甲公司作出发行股票

决定时，股票市价为每股 2元，同时，增发价也为每股 2 元。假设一年后，甲公

司股价为每股 6元，乙公司全部减持，减持所得为 6000万元（假设乙公司未计

提坏账准备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业务分析

债权人和债务人应如何进行处理？

会计方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规定，对债转股，债权人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

计入当期损益；债务人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上例中，在债务重组时，甲公司要确认股本 1000万元，资本

公积 1000万元，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3000万元；相应地，乙公司要确认债务重组

损失 3000万元。

税务方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以下简称 59号文件）规定，发生债权

转股权的，应当分解为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

损失。



上述案例在税法上可以视为两个步骤：一是重整企业甲公司用 2000万元现

金偿还乙公司 5000万元的债务，差额 3000万元由乙公司予以豁免；二是乙公司

以 2000万元现金的形式投资甲公司，购买甲公司面值 1000万元但公允价值 2000

万元的股票。

税务处理

在税务处理上，可以分一般性税务处理及特殊性税务处理。

一般性税务处理。根据 59号文件规定，一般性税务处理时，债务人应当按

照支付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务计税基础的差额，确认债务重组所得；债权人应当

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权计税基础的差额，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因此，本案在一般性税务处理时，重整企业甲公司应确认 3000万元的债务

重组所得，债权人乙公司应确认 3000万元的债务重组损失，乙公司取得甲公司

股票的计税基础为 2000万元。

乙公司在年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需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

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5号），应依据投资的原始凭证、合同或协议、会计核算资料等相关证据材料

确认债权投资损失，证明资金确实无法收回。同时，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留存备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

第 15号），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105090《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

税调整明细表》，专项申报扣除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

特殊性税务处理。59号文件规定，企业发生债权转股权业务，选择特殊性

税务处理时，对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暂不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

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以原债权的计税基础确定。企业的其他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

不变。



如果此次债转股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且乙公司在债转股后 12个月内，不出

售所取得的甲公司股票，双方可以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此时，重整企业甲公司

暂不确认债务重组所得，债权人乙公司也不确认债务重组损失，乙公司取得甲公

司股票的计税基础为 5000万元。

在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时，由于存在税会差异，乙公司在当年度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过程中，通过《A105100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纳税调整明细表》进

行纳税调整。另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

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48号），重组各方应在该重组

业务完成当年，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

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和申报资料。重组业务完成当年，

指重组合同（协议）或法院裁定书生效日所属的企业所得税纳税年度。

实操建议

其实，一般性税务处理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最终结果是一致的。

上例中，采取一般性税务处理时，乙公司减持股票后应确认所得 4000 万元，

由于乙公司前期已经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3000万元，该债转股及股票处置最终实

现所得 1000万元。在特殊性税务处理中，由于乙公司取得甲公司股票的计税基

础为 5000万元，股票减持后应确认所得 1000万元，该债转股及股票处置最终实

现的所得也为 1000万元，只是乙公司的债务重组损失在股票处置环节才得以确

认。

从上例不难看出，虽然最终的结果一致，但同一重组业务的当事各方应遵循

一致性税务处理原则，即统一按一般性或特殊性税务处理，债务人如果不想确认

债务重组收益，则债权人就不能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